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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卫生监督所  编印          2010年第 04 期             2010 年 2 月 24 日 

 
郑州市卫生监督所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站专项监督 

 

农历正月初八，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春节的余韵当中时，郑州市卫生监

督所的卫生监督员就拉开了社区卫生服务站专项监督工作的序幕 

社区卫生服务站作为政府扶持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医疗机构，承担

着社区居民的健康教育、预防、保健、康复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

见病、多发病的诊疗服务工作，其执业行为是否合法规范，关系到广大居

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。根据市卫生局《医疗

服务量化分级监督实施细则》和局党委对 2010 年医疗服务监督工作的总体

要求，市卫生监督所新年伊始首先展开了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专项监督，抽

查 60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，对其执业资格、科室设置、人员资质、处方管理、

医疗废物、传染病报告和消毒管理等进行执法检查，并依据《医疗服务量

化分级监督实施细则》进行量化评价。 

在绿城社区卫生服务站，监督人员发现该站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

已经过期半年，超登记诊疗科目范围开展口腔科诊疗活动，4名现场执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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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中有 3 名未变更执业地址，处方中无诊断、无核对人和调配人签名、第

二类精神药品超剂量使用，坐诊医生不知道传染病报告的程序和病种等，

得分率仅 45.83。在明宏社区卫生服务站，监督人员发现该站《医疗机构执

业许可证》未悬挂，执业人员未佩戴胸牌上岗，超登记诊疗科目开展妇科

诊疗活动，护士开具处方，无传染病登记本和报告卡，未使用专用容器收

集医疗废物等，等分率 56.25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规执业问题，监督人员

除按规定扣分外，均责令其限期整改；对严重的违规执业行为均已立案查

处，依法给与行政处罚。 

按照市卫生监督所监督计划，本次社区卫生服务站专项监督于 3 月 15

日完成。届时将汇总监督结果，报市卫生局相关处室，同时向各站所在区

卫生局通报各站监督情况，要求各区加强日常监督并督促问题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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